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
关于2023年度市直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分配方案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下达2024年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》（鄂财建发〔2024〕49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支持我市2023年度城市公共交通等行业稳定和发展，对宜昌市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685万元。
　　按照2023年度各公交企业申报，经交通管理部门审核的标台及营运时间，现将分配方案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2024年10月28日至2024年11月3日。被公示的企业或者其他单位、个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，请于公示期内向宜昌市道路交通综合执法支队书面申述或者举报，举报人应署实名或单位名称，并附联系方式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　　联系人：刘锋；联系电话：0717-6240382
　　
附件：2023年宜昌市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资金分配表
　　
宜昌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
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28日
附件

2024年宜昌市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
补贴资金分配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单位
	车辆营运
标台月
	分配系数（6850000/6675.2）
	分配金额
（元）

	宜昌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	5992.8
	1026.186481
	6149730.34

	宜昌三峡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	206.4
	1026.186481
	211804.89

	宜昌恒升客运联营有限公司
	476
	1026.186481
	488464.77

	合  计
	6675.2
	1026.186481
	6850000



